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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构建黑龙江生活垃圾处理
法治化体系的建议

【摘要】  省重点培育智库—黑龙江省生态文明建设与绿色发展

智库专家、东北林业大学李爱琴教授提出，建设最美龙江，营造一

个良好、可持续的生态宜居环境，不仅要有政策引导，更需法律加

以规范，应在法治、生态、可持续发展中创建良性生活垃圾处理模式，

构建生活垃圾处理法治化体系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。在全省范围内

制定统一《城乡生活垃圾处理条例》，有效构建全方位生活垃圾处

理法治化制度保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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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构建黑龙江生活垃圾处理
法治化体系的建议

一、全省制定统一《城乡生活垃圾处理条例》

《黑龙江省城镇生活垃圾分类标准》已正式实施，明确生活垃

圾分类标准以及投放管理责任人、垃圾分类收集等制度，标志我省

生活垃圾处理逐渐走向制度化、规范化。协调平衡环境保护与经济

发展之间关系，既需要有合理的法律制度安排，也需要有运行顺畅

的法律机制保障。黑龙江省应制定统一的《城乡生活垃圾处理条例》，

完善生活垃圾处理立法体系，助力龙江生态文明建设。一要普及生

活垃圾处理价值及其在整个生态系统中的作用。以自上而下方式引

导公民树立环境伦理观，在多个层面提高生活垃圾处理认识，在生

态文明理念指引下提高生活垃圾处理法治化公众参与；二要在遵循

上位法基础上引入标准生活垃圾处理法律程序和法律标准；三要在

明确权利义务基础上强化违反义务的法律责任；四要制定一套完整

源头分离制度，包括规定生活垃圾在家庭中分离分装，生产企业提

供源头分类便利性条件等，减少回收过程阻力。

二、严明制度保障生活垃圾处理法治化

有效回应我省生活垃圾处理面临的现实需求，发挥规范性文件

预期立法目的，应处理好立法与法律实施关系。因此，应以严明制

度保障生活垃圾处理的各项规范落到实处。要落实严格的法律责任、

加强全流程监督、实施区域联动治理，构建全方位生活垃圾处理法

治化制度保障。

一是严格落实法律责任制度。在固体废物概念中，关于垃圾定

义，虽有工业废物、生活垃圾、危险废物分类，但我国对此并未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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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统一联合监管，导致一些监管漏洞出现。行为人在权衡经济利益

和法律责任下，往往选择牺牲部分利益保全更大经济利益，不利于

固体废弃物污染的防治管理，也不利于落实生活垃圾处理法治化。

新《固废法》在法律责任上增加了处罚种类，提高罚款额度，以最

严格的法律责任制度防治固体废物污染。因此，建议落实相应法律

责任，从形式法治和实质法治两方面实行严格的法律责任制度。

二是完善生活垃圾全流程监督制度。保障生活垃圾处理法律制

度长效运行，需要建立可操作的全流程生活垃圾处理监督制度。需

要政府积极作为，在环境执法环节设置“环境警察”制度，配套严

格的处罚规定，及时调整违规行为。

三是落实生活垃圾区域联动治理制度。生活垃圾区域联动治理

制度能有效减少因垃圾处理不当造成环境严重破坏。我省拥有得天

独厚的生态环境，应尽快利用大数据、云监控等新一代信息化技术

手段，整合各个方面资源，将城乡纳入同一生活垃圾管理制度下，

实现首末端处理区域联动，实现城城、城乡区域联动，促成执法秩

序统一，更好实现法的社会效果。

四是完善公众参与制度。目前相关法律已经确立公众参与制度，

但公众参与制度的法律监督机制仍需完善。因此，应当提高公众参

与生活垃圾处理法治化的积极性。政府应当给予公民参与生活垃圾

处理法治化便利，建立征询机制、完善相应激励措施等。

三、提高行政机关依法履行管理职能能力

行政机关依法全方位履行管理职能，是实现生活垃圾处理法治

化的重要环节。一要做到程序法治化。行政机关应当遵守法律法规，

符合正当程序原则；二要创设生活垃圾处理权利清单轨制。消除民

众在生活垃圾处理上，对政府完全依赖，在全面履行法定职责基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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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，改变自上而下决策方式，减少公民寻租空间；三要推进生活垃

圾处理部门分工规范化、法律化。行政机关之间应当合理分工，减

少执法漏洞，做到权责统一；四要健全以公众参与制度为代表的依

法决策机制，在政府依法行政过程中，事先解释政策措施与当前行

为意图之间的关系，提高公众生活垃圾生态化处理的价值追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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